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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七题：烈酒税制  

 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三月三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宇人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香港已超越纽约，成为全球最大葡萄酒拍卖中心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

葡萄酒的贸易、集散和拍卖以及相关行业的经济活动，数年间为香港带来

极大的经济效益及数以千计的职位，反映取消葡萄酒税项的政策取得成

果。他们又指出，香港应该乘胜追击，探讨改善烈酒（酒精浓度超过百分

之三十的酒类）的税制及税率的空间，以促进与葡萄酒业密不可分的烈酒

贸易，打造香港成为亚洲区内酒业贸易的枢纽，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经济效

益，以及纾缓酒吧行业配制鸡尾酒等饮料的成本压力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

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二○○八年至二○一○年有关烈酒及葡萄酒的数字（表格载于附件

一）。 
 

（二）有否研究香港与邻近地区（例如内地、澳门、台湾及日本等）在烈

酒的价格及应课税税率方面的分别；如有，详情为何（表列有关数字）；

如否，会否进行有关研究，以评估香港在烈酒贸易方面的竞争力； 
 

（三）曾否考虑业界的建议，改善烈酒税制及调低有关应课税税率，以拉

近香港与邻近地区在有关税率及价格方面的差距；如否，原因为何；及 
 

（四）鉴于有业内人士建议，除了现时以从价方式计算酒类应课税税款外，

引入从量方式计算税款（例如每１００公升酒品的应课税定为港币１００

元），而应缴税款则以该两种方式计算的税款中较低者为准，从而减低价

格较高的优质烈酒的课税压力，以及鼓励巿民适量饮酒，当局会否考虑该

建议；如会，详情为何；如否，原因为何？ 
 

 

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（一）二○○八年至二○一○年有关烈酒（酒精浓度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酒

类）及葡萄酒的数字载列于附件二。 
 

（二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酒精饮品市场的发展不尽相同，税制亦各异，举

例而言，一些国家对酒精饮品除征收酒税外，亦会同时征收关税、增值税

或销售税等税项，因此我们不宜与邻近地区作直接比较。 
 

（三）及（四）政府当局曾于一九九四年对酒类饮品税制进行改革，把当

时较为复杂的从量和从价混合税制改为简单的从价税制。该次改革旨在简

化当时的税制，以及消除当时对有关税制构成累退现象的关注，即价格较

高昂的酒类产品所需缴纳的税款占总成本比例反低于较低廉的产品。我们

认为改革后的从价税制更简单和公平，亦能体现能者多付的原则。 
 

  我们认为任何有关在从价税制中重新加入从量元素的建议，必须能避

免以往的累退现象再次出现，以及其他可能引发的不公平情况，并要小心

平衡业界的诉求与社会的认受性。  

完 


